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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核定市政府 107 年度「高雄市鹽埕區行政中

心大樓老舊空調系統改善計畫」案補助 4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00

萬元，共計 5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4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101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核定市政府 107 年度「高雄市鹽埕區行政中

心大樓老舊空調系統改善計畫」案補助 400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100

萬元，共計 5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案係內政部 107 年度「既有建築節能改善擴大計畫」核定補助本市鹽

埕區行政中心大樓更換老舊空調系統改善計畫補助及其配合款墊付

案，請本府惠予協助提請本市議會審查案。 

二、依據該部上開計畫補助作業須知等規定，為達有效節能減碳，選定高

雄市鹽埕區公所更換該區行政中心大樓逾 20 年之老舊耗能中央空調

設備，補助 400 萬元，惟需本府自籌配合款 100 萬元，共計 500 萬元。

而以上經費應依程序納入預算證明或取得議會同意墊付函。 

三、本案所提經費 500 萬元，因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為利 107 年度執

行，其中中央補助款 400 萬元與配合款 100 萬元，請准予納入該區公

所 107 年度補助款年度預算，及同意該公所於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第 6 款及第 45 點

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規定，提出本墊付款案，請貴市議

會審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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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業經本府第 351 次市政會議審查通過。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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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共同管道系統第二次通

盤檢討」補助款及市政府自籌配合款，合計新台幣 1,150 萬元整，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4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099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市政府辦理「高雄市共同管道系統第二次通

盤檢討」補助款及市政府自籌配合款，合計新台幣 1,150 萬元整，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府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高雄市共同管道系統第二次通盤檢討」補

助經費，案經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新台幣 1,000 萬元整，並請本府

參照「一百零六年至一百零九年提升道路品質-共同管道建設計畫申請

補助執行要點」相關規定，配合編列自籌款及辦理納入預算作業。 

二、本計畫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基本資料調查、蒐集、分析。 

管線需求容量評估及計劃年期分析。 

擬訂共同管道路網系統（含既有之寬頻管道、纜線溝等設施及與重

大工程配合建設之共構設施）。 

共同管道線型規劃。 

共同管道工程結構、斷面之附屬設施研擬。 

規劃設計規範及準則之研擬。 

共同管道形式選擇及施工計畫方案研擬。 

施工影響評估說明。 

共同管道工程經費概估及經費分擔方式之研擬。 

經濟效益分析。 

擬訂共同管道工程興建計畫。 

擬訂共同管道維護及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規劃共同管道納入公共管線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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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共同管道法第八條及共同管道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共同管

道系統報內政部核定及公告資料。 

三、查工務局於旨揭計畫自籌經費 150 萬元及營建署補助 1,000 萬元，合

計 1,150 萬元辦理本案，因營建署審查核定較晚未能編列至 107 年度

預算中，將採墊付及後續年度轉正方式辦理。擬提請本市議會同意墊

付方式辦理。 

四、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條第四款及第六款、第四

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四十六條規定，擬先提請市政會議審議通

過，送經議會審議同意後始得先行墊支，另於 107 年度納入追加預算

或 108 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五、本案業經提本府第 360 次市政會議通過。 

辦 法：本案經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續送請市議會審議。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8 期 

 889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8 期 

 890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8 期 

 891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8 期 

 892

第 3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補助市政府「一百零七年至一百零九年提升道路品質—

推動騎樓整平計畫」，107 年擬申請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850 萬元整（ 

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 697 萬元（約 82％），地方自籌經費新台幣 153

萬元（約 18％）），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4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077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補助市政府「一百零七年至一百零九年提升道路品質—

推動騎樓整平計畫」，107 年擬申請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850 萬元整（ 

中央補助經費新台幣 697 萬元（約 82％），地方自籌經費新台幣 153

萬元（約 18％）），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 106 年 12 月 25 日院授主預字第 1060103048A 號函修正「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伍、墊付款支用第 44 點第 4、6 款、第 45

點第 2、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採「墊付款」辦理。 

二、旨揭計畫依內政部 106 年 8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3636 號函，直

轄市政府得申請補助 700 萬元，受補助地方政府應編列相對分擔款支

應，爰 107 年擬申請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850 萬元整（中央補助經費

新台幣 697 萬元（約 82％），地方自籌經費新台幣 153 萬元（約 18％）），

均為資本門，由工務局辦理。 

三、因應計畫要求，為加速行政效率以利 107 年完成工程發包作業，擬先

行辦理墊付，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經提本府第 35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編號 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元） 

配合款 

(元) 

執行 

單位 
備註 

001 

107 年「一百零七年至一百

零九年提升道路品質—推

動騎樓整平計畫」 

6,970,000 1,530,000
本府 

工務局 
資本門

合  計 8,500,000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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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工處）辦理「岡山區高 28 與高 29 聯絡道（水

庫路及大莊路）拓寬改善工程」107 年度所需經費 1 億 7,787 萬 3,000

元（工程管理費及施工費），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4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110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工處）辦理「岡山區高 28 與高 29 聯絡道（水

庫路及大莊路）拓寬改善工程」107 年度所需經費 1 億 7,787 萬 3,000

元（工程管理費及施工費），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本府 107 年 1 月 29 日高市府工工字第 10700441300 號及交通部公

路總局 107 年 1 月 18 日路規計字第 1070008317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本計畫路段位於岡山區三和里及大莊里，高 29 線及高 28 線為岡山區

主要區道，工程範圍東起岡山區菜寮路（高 29）行經水庫路路口西至

大莊路（高 28）與大莊路 60 巷止，位屬都市計畫區外，現況道路約 7

公尺寬，長度約 2,136 公尺，扮演串聯岡山區內兩主要區道（高 28

線、29 線）的重要角色。高 29 區道旁的阿公店水庫，為全台灣壩身

最長且擁有長達 8 公里的環湖自行車道，配合本府甫於 106 年初完成

的阿公店森林公園及 107 年啟用的「崗山之眼」天空步道，將使岡山

區成為高雄市最具生態、遊憩及觀光價值的園區，亦可改善提高鄰近

區域道路服務水準，促進岡山、田寮及燕巢地區農產品運輸之交通便

利。（附件 2） 

三、旨案工程經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向交通部公路總局提報「提升

道路品質建設計畫（公路系統）旗艦競爭型」爭取經費並獲得補助，

核定總經費 231,131,000 元，其明細如下（附件 1）： 

用地費 40,000,000 元。（地方自籌款） 

工程費 191,131,000 元（設計監造費 13,258,000 元+工程管理費

1,733,000 元+施工費 176,140,000 元；中央補助款 82％：156,727,000

元，地方自籌款 18％：34,40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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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核計中央補助款為 156,727,000 元，地方自籌款為 74,404,000

元。 

四、依據提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公路系統）補助執行要點（核定本）第

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所提案件之用地及拆遷補償經費不予補助。」

（附件 3），旨案為考量需於 106 年底召開協議價購，重新估算所需

土地費約 2,200 萬元（含土地費 1,820 萬元、地上物 300 萬元、國有

地 375 減租土地補償 72 萬元、工作費 8 萬元），其費用已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簽奉鈞長核准 2,200 萬元由工務局新工處 106 年度「大寮

和發產業園區聯外道路開闢工程」用地費項下支應。（附件 4） 

五、另依同項第（四）款（附件 3）：「所提案件應以可於核定列入補助

之次一年度內完成發包，且可於核定列入補助之次二年度內竣工者為

原則」，為符合補助要點，本局新工處已啟動勞務案，並於 107 年 1

月 17 日簽奉鈞長提請墊付設計監造費中央補助款 10,871,560 元及地

方自籌款 2,386,440 元由工務局新工處 107 年度「重要經建工程先期

作業費」項下支應在案（附件 5），中央補助款已經高雄市政府第 359

次市政會議決議通過，並將依程序辦理墊付轉正。（附件 6） 

六、為期本工程於 108 年竣工，本次擬增加提請墊付 107 年度所需經費

177,873,000 元（工程管理費 1,733,000 元+施工費 176,140,000 元），

中央補助款 82％：145,855,440 元，地方自籌款 18％：32,017,560

元），並於 107 年度或 108 年度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帳務轉正。 

七、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六）款、

第四十五點第（二）、（三）款以及第四十六點規定提請墊付

177,873,000 元（中央補助款 82％：145,855,440 元，地方自籌款 18

％：32,017,560 元）。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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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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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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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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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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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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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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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第 93 期重劃區聯外道路鳳山區瑞

興路拓寬工程」，所需經費合計 3,12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4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11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第 93 期重劃區聯外道路鳳山區瑞

興路拓寬工程」，所需經費合計 3,12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工程計畫內容如下：本工程係為健全第 93 期重劃區聯外路網、提升

環境衛生及救災需求，工程範圍由瑞興路 422 巷起至勝利路止，為 15

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現況約 10 公尺寬供通行，總長度約 305 公尺，

所需總經費 3,122 萬元（土地費 0 元、地上物補償費 300 萬元、工程費

2,822 萬元）。 

二、所需經費 3,122 萬元墊付案，擬依「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由地政局「平均地權基

金」先行墊付支應，如有盈餘則由盈餘歸墊，若無盈餘則由本局新建

工程處編列預算歸還。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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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前鎮區中山四路東側前鎮運河銜

接凱福街人行景觀橋工程」，所需經費合計 3,0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7 年 5 月 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7.5.14 高市會工字第 107000110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前鎮區中山四路東側前鎮運河銜

接凱福街人行景觀橋工程」，所需經費合計 3,0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說 明： 

一、本工程計畫內容如下： 

本工程係為健全第 75 期重劃區對中山四路人行交通路網完善，也提

供鎮海里區民使用五甲公園的通道。工程範圍由前鎮區中山四路東

側跨越前鎮運河，並銜接第 75 期市地重劃區凱福街，延伸至五甲公

園。 

本案人行景觀橋設計 5 公尺寬、長度約 50 公尺，所需總經費 3,000

萬元（施工費 2,670 萬元、設計監造費 250 萬元、工程管理費 80

萬元）。 

二、所需經費 3,000 萬元墊付案，擬依「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管

理及運用自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由地政局「平均地權基

金」先行墊付支應，如有盈餘則由盈餘歸墊，若無盈餘則由本局新建

工程處編列預算歸還。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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